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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个体体老老板板辞辞退退生生二二胎胎女女工工赔赔付付22..11万万
□本报记者 王香阑

误以为个体户不是用人单位 觉得自己可以不受法律约束

怀柔工商专栏

目前市场上消毒产品种
类繁多 ， 如卫生湿巾 、 纸
巾、 抗 （抑） 菌洗剂等， 普
通消费者很难辨别优劣， 致
使一些厂家或经销商在销售
消毒产品时存在宣传致病疗
效、 扩大适用范围， 误导消
费的违法行为。

基本案情
2017年1月下旬 ， 北京

市工商局怀柔分局收到杭州
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网
络交易违法行为情况移交
函， 该函所述某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在其设立在天猫的网
络店铺销售的某品牌女性私
处洗液的宣传中含有防治疾
病的内容。 经调查核实， 该
品牌女性私处洗液为该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委托某药业有
限公司生产的消毒产品， 该
店铺宣称该女性私处洗液的
主要成分具有清热、 解毒、
平肝、 抗菌止痢、 防癌、 抗
炎、 降压抑菌、 抗淋巴性白
血病 、 治疗湿疹皮炎等功
效， 暗示该消毒产品有治病
的效果。

工商提醒
消毒产品是一种防病的

产品， 而不是治病的药品。
抗 (抑) 菌制剂等消毒产品
禁止宣传速效 、 无毒 、 抗
炎、 消炎、 治疗疾病、 减轻
或缓解疾病症状等作用； 卫
生用品禁止标注无毒 、 消
毒、 灭菌或除菌、 药物、 抗
炎或消炎、 治疗疾病、 预防
性病、 减轻或缓解疾病症状
等禁用成分的内容。 广大消
费者在购买产品时， 要正确
识别产品标签说明书， 消毒
产品标注的批准文号是消准
字， 药品标注的批准文号是
药准字。 消费者治疗疾病，
应到正规药店购买标有国
药 准字的相关药品 ， 或者
到医院进行正规治疗， 切勿
用消毒产品代替药品来治疗
疾病， 以免延误疾病的治疗
时机。

法规链接
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上

述行为违反了 《消毒管理办
法》 第三十三条第二款 “消
毒产品的标签 （含说明书）
和宣传内容必须真实， 不得
出现或暗示对疾病的治疗效
果” 的规定， 依据 《消毒管
理办法》 第四十七条 “消毒
产品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办
法第三十三、 三十四条规定
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行
政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 可
以处5000元以下罚款； 造成
感染性疾病暴发的， 可以处
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
罚款” 的规定， 该局将某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经营消毒产
品宣传内容出现对疾病的治
疗效果的违法行为移交怀柔
区卫计委处理。

怀柔分局 王刚

消毒产品只防病
暗示治病属违法

胡建新律师告诉记者， 马晓
惠在2015年11月是否连续旷工 、
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劳动关
系是否已于 2015年 11月 30日解
除 、 刘金水是否要支付生育津
贴， 是本案争议焦点。

针对双方当事人是否存在劳
动关系的问题， 《劳动合同法》
第10条规定， 建立劳动关系， 应
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原劳动和
社会保障部 《关于确立劳动关系
有关事项的通知》 第一条规定，
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
劳动合同， 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

的， 劳动关系成立。 (一) 用人
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 法规规
定的主体资格； (二) 用人单位
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
用于劳动者， 劳动者受用人单位
的劳动管理， 从事用人单位安排
的有报酬的劳动； (三) 劳动者
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
成部分。 从本案来看， 刘金水与
马晓惠于2014年9月1日签订一年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双方已建立
劳动关系。 期满后虽未续签书面
劳动合同， 但已形成事实劳动关
系， 同样受劳动法律的保护。

刘金水称马晓惠在2015年11
月存在连续旷工， 并由她所在部
门的主管通知将其辞退， 对此马
晓惠予以否认。 依据谁主张谁举
证的原则， 刘金水应当为其主张
提供事实和法律依据， 但他并为
就此提交相关证据， 因而未被仲
裁委、 法院一审及二审所采信。

胡建新律师表示， 为职工缴
纳社会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
务， 尽管刘金水与马晓惠签订了
《社会保险参保情况说明》， 但不
能依此约定就免除刘金水的法定
义务。 《北京市企业职工生育保

险规定》 第23条规定， 企业未按
照本规定参加生育保险的， 职工
生育保险待遇由企业按照本规定
的标准支付。 女职工产假期间按
照国家规定享受相应的生育津贴
待遇， 由于刘金水未给马晓惠缴
纳职工生育保险， 导致她无法享
受生育保险待遇， 刘金水应对此
承担相应的责任。 马晓惠要求按
照其本人月工资标准支付生育津
贴符合法律规定， 因而得到了仲
裁委、 法院一审和二审的支持。

（本文劳动争议双方当事人
均为化名）

《劳动法》 《劳动合同法》
均规定， 个体经济组织系本法所
称之用人单位并适用本法规定。
而个体经济组织是指经工商部门
批准登记注册， 并领取营业执照
的个体工商户， 其雇工一般在7

人以下。
既然如此， 雇有女工的个体

工商户应当按照法律规定， 在该
女工处于孕期、 产期、 哺乳期期
间， 若其劳动合同期满单位须自
动续延其合同至相应的情形消

失。 期间， 单位不得依照 《劳动
合同法》 第40条、 第41条的规定
解除其劳动合同。 刘金水不信这
个， 他说： “我不是什么用人单
位， 就是一个体户。 会计马晓惠
怀二胎， 我有权辞退她！”

让刘金水没想到的是， 他按
照自己的想法辞退马晓惠后， 二
审法院近日终审判决其与马晓惠
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并支付生育
津贴、 怀孕和哺乳期间的工资共
计2.1万元。

合同到期未续签
会计怀二胎被辞退

刘金水是本市一批发市场内
的商户。 随着业务的拓展， 他想
招个会计帮助打理经营事务 。
2014年8月1日， 27岁的山东姑娘
马晓惠前来应聘。 经过一个月的
试用， 刘金水对她很满意， 于是
双方签订了期限自2014年9月1
日始至2015年8月31日止的劳动
合同。

马晓惠入职前已婚并有一个
4岁多的男孩， 在2015年8月底劳
动合同期满时， 她又怀了二胎。
刘金水没想到她会要二胎， 一时
没找到与她解除劳动关系的理
由， 但未与她续签劳动合同。

“2015年11月30日 ， 预产期
临近， 我身体极不舒服， 便向部
门赵主管请假。 对方说 ‘你不用
来上班了’， 于是我就回家待产
去了。” 马晓惠说。

“我们每月10日发放上个月
的工资， 但从2015年12月1日起，
老板刘金水未再向我支付工资。”
马晓惠说， 为此她打电话给刘金
水， 对方说她在2015年11月存在
连续旷工情况， 在2015年11月30
日已让赵主管通知她， 并将她辞
退了。

马晓惠不解： “因妊娠反应
严重， 2015年11月我确实请过几
天假， 但每次都向赵主管申请，
在得到批准后再休假， 根本没有
旷工这种事情。” 而刘金水坚持
认为双方已不存在劳动关系， 所
以， 没有向其支付工资。

2015年12月31日， 马晓惠产
下一女孩 。 到了2016年6月底 ，
刘金水一直未给她发放工资和生
育津贴。 当年7月1日， 她到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要求确认其与刘金水于2014年8
月1日至2016年7月1日期间存在
劳动关系， 双方继续履行劳动合

同； 刘金水向其支付2015年12月
1日至12月30日、 2016年5月至6
月期间的工资， 以及2016年1月
至4月期间的生育津贴。

女工申请仲裁维权
工会免费提供法援

仲裁委受理后， 马晓惠天天
等着开庭时间的到来。 可是， 马
上就要开庭时， 她又犯了难。 尚
在襁褓中的孩子需要每天哺乳，
她不能扔下孩子不管， 只身去打
官司。 让丈夫田军代替自己出庭
吧， 田军也从没做过这种事。

“万一输了怎么办？” 马晓惠
说， 她了解到工会可以免费帮职
工打官司， 于是就向工会申请了
法律援助。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
经过审查， 认为马晓惠是农村户
口， 符合受援条件， 于是指派工
会律师胡建新为她代理案件。

接到指派后， 胡建新律师马
上约马晓惠面谈 ， 详细了解案
情 ， 指导她收集 、 甄选证据材
料， 然后精心撰写代理意见， 为
开庭做好准备。

仲裁庭审期间， 田军代替马
晓惠介绍完仲裁请求事项后， 刘
金水说： “我店于2015年11月30
日已将马晓惠辞退， 因此， 只认
可在2014年8月1日至2015年11月
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从2015
年12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 马
晓惠未到我店上班， 她未出勤当
然就没有工资了。 另外， 马晓惠
主动要求我店不用给她缴纳社会
保险， 所以， 不同意向她支付生
育津贴。”

说着， 刘金水向仲裁庭提交
了一份 《社会保险参保情况说
明》， 以证明自己的主张。 该说
明的内容是： 本人在山东老家已
经参加了社会保险， 因不能重复
参保， 所以本人不参加雇主刘金
水的企业社会保险。 在最后 “声

明人 ” 处 ， 签字为 “马晓惠 ”。
刘金水说： “这份说明， 完全可
以证明是马晓惠主动向我店提出
不缴纳社会保险的， 所以我无需
支付她的生育津贴费用。”

田军说： “我们认可这份说
明的真实性， 上面的签字也确实
是马晓惠写的， 但这是刘金水打
印好要求马晓惠签字的， 如果不
签就不让入职。”

接着， 胡建新律师提交了一
份 《出生医学证明》， 证明马晓
惠分娩时间为2015年12月31日 。
刘金水对此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
目的均予以认可。

经过胡建新律师据理力争 ，
仲裁委裁决支持了马晓惠的全部
请求事项： 其与刘金水于2014年
8月1日至2016年7月1日期间存在
劳动关系， 双方继续履行劳动合
同； 刘金水支付2015年12月1日
至 2016年 6月 30日期间的 孕 期
及哺乳期工资、 生育津贴等共计
2.1万元。

老板向法院提起诉讼
工会帮女工打赢官司

刘金水对仲裁裁决不服， 起
诉至法院。

法院庭审时， 刘金水提出的
诉讼请求是： 请法院确认与马晓
惠于2014年8月1日至2016年6月
30日不存在劳动关系、不支付2.1
万元生育津贴和工资。 但在陈述
事实和理由时， 刘金水又称马晓
惠是在2014年8月1日入职做会
计， 且双方签订一年固定期限书
面劳动合同， 马晓惠出勤至2015
年11月30日。

“在仲裁审理时， 刘金水明
明已经承认与马晓惠在2014年8
月1日至2015年11月30日期间存
在劳动关系， 怎么现在竟全盘否
定了呢？” 田军很不解。

胡建新作为工会法援律师再
次参加庭审， 对刘金水所述马晓

惠入职时间、 岗位、 签订书面劳
动合同情况予以认可， 但提出：
“2015年11月30日马晓惠向部门
赵主管请病假， 对方告知她不用
再上班。

马晓惠于2015年12月31日生
下一女孩， 现处于哺乳期， 双方
劳动关系至今并未解除。 依据法
律规定， 马晓惠有权要求刘金水
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针对刘金水称马晓惠在2015
年11月存在连续旷工情况， 胡建
新律师问道： “既然你说马晓惠
旷工 ， 有何依据 ？” 刘金水说 ：
“现在没有考勤记录， 也没有相
应的证据。”

对单位提交的 《社会保险参
保情况说明 》， 法官问刘金水 ：
“当时为何要签这个？”

刘金水答道： “这是马晓惠
入职时签的。 当时我打算给她交
社保， 可她说已经有了， 不能同
时在北京缴社保费， 而且她不想
从工资里再扣除这部分钱， 所以
就写了这份说明。”

胡建新律师表示反对： “马
晓惠虽然在老家有新农保， 但跟
职工养老保险不一样， 这两个不
是一个账户， 没有冲突， 雇主可
以在北京给她缴纳养老保险。 既
然没有为员工缴纳社保， 就要承
担相应的责任， 依法向马晓惠支
付生育津贴。”

不久， 法院作出判决， 其结
果与仲裁完全一样。 刘金水不服
判决又上诉到中院。

对于刘金水的上诉， 胡建新
律师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二审
是以一审判决为基础， 以维护劳
动者权益为原则来进行审理和判
决的。”

果然， 二审法院审理后， 于
近日判决驳回刘金水的上诉， 维
持原判。 就这样， 经工会法援胡
建新律师的三次代理， 马晓惠连
赢仲裁、 法院一审和二审三场官
司， 终于维权成功。

缴纳社保是单位法定义务 与员工约定不缴社保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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